放弃继承声明书
声明人：  张三  ，身份证号码：320981195601011111 
被继承人   李四   与配偶共同共有不动产一处，坐落于红兰花园24幢302室，《土地使用权证》号为东国用（2007）字第232579号，《房屋所有权证》号为42360610。
因被继承人李四于2015年10月10日去世。
我是被继承人李四的（□父亲、□母亲、☑儿子、□女儿、□配偶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第十条规定，我是被继承人的合法继承人之一，对被继承人的不动产权享有合法继承权。

现本人郑重声明：对上述不动产权，我自愿无条件放弃继承权。

以上情况均真实无误，如有虚假，我愿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特此声明。

声明人：张三
  2017 年 9月 20 日

